



鄂二师院党发〔2019〕45号


中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关于印发2019年度教职工和中层干部考核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各单位：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9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方案》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9年度中层干部考核工作方案》已经2019年第33次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年12月30日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9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方案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文件精神，为做好2019年度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考核对象
年度考核对象为学校纳入岗位管理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
二、考核内容
年度考核以岗位职责、聘用任务、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为依据，以服务对象评价和群众评议为基础，以工作人员履行岗位工作职责和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情况为重点，从德、能、勤、绩、廉等方面进行考核。“双肩挑”人员，按双岗双责要求进行考核，实行“一岗双责，双重考核”。
三、考核等次和比例
教职工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单位年度工作考核优秀单位，教职工优秀等次比例控制在人员总数（不含中层干部）的20%以内，其他单位教职工优秀等次比例控制在人员总数（不含中层干部）的15%以内。中层干部优秀等次依组织部干部考核文件执行。
四、考核程序
（一）撰写个人总结。全体人员对照聘期岗位职责和工作分工，围绕德、能、勤、绩、廉等方面总结履职情况，突出工作实绩。
（二）述职及测评。教职工在本部门或教学学院范围内进行述职和测评，由各单位领导班子组织实施。
（三）确定考核等次并公示。考核等次坚持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群众评议、注重实效、全面准确的原则确定并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四）公示结束后，学校正式行文，各分党委、党总支将考核结果反馈被考核人。
五、几点说明
（一）中层干部年度考核由组织部组织实施。
（二）教师师德考核是教师年终考核的首要内容，教学学院按照《教师师德考核实施办法（试行）》（鄂二师院党发〔2019〕5号）组织本学院教师师德考核工作。
（三）新进人员年度考核：首次就业在试用期内的，参加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非首次就业人员，在学校工作不满半年，参加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其余人员参加年度考核并确定等次。
（四）派出挂职等教职工，由挂职单位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挂职不足半年的，由派出单位进行考核，派出学习培训和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由派出单位进行考核，主要根据学习培训和执行任务的表现确定等次。有关情况由学习培训和执行相关任务的所在单位提供。
（五）因病假（因公负伤除外）、事假、非单位派出但经单位同意外出学习累计超过半年的教职工，不参加年度考核。
（六）按照省人社厅要求，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人员应填写《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聘用人员年度考核表》（附件4），其中聘期已满三年的人员填写《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聘用人员聘期考核表》（附件5）。学校组织考核组，听取个人述职并进行综合评价，提出年度考核（或聘期考核）等次建议，报学校审定。
（七）教师有师德禁行行为的，年度考核直接定为不合格。上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等次、本年度仍未达到合格要求的教职工，直接定为不合格。除访学、进修、培训、组织派遣、产假等原因外，无正当理由年度教学工作量未达到学校规定要求或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不合格的教师，其年度考核等次不能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八）受政纪处分工作人员在处分期内的年度考核等次，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执行。受党纪处分工作人员在处分期内、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尚未结案、同时受政纪和党纪处分的工作人员的年度考核等次，参照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湖北省受处理处分干部教育管理使用暂行办法》（鄂组通〔2018〕19号）有关规定执行。
（九）学校内部调动并到岗的，参加现单位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须征求原单位的意见；因工作需要，根据组织安排暂缓到新岗位的，仍在原单位考核。
（十）2019年7月1日及以后办理退休手续的，应参加退休前所在单位的年度考核，并确定等次。
（十一）挂职锻炼、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人员考核，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经教育后仍拒绝参加的，其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十三）被确定不参加年度考核或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不合格等次的，可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提出申诉。
（十四）劳动合同制聘用人员由聘用单位参照以上办法组织考核。
六、考核结果的使用
（一）学校根据年度考核情况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奖励标准为3000元/人，合格等次奖励标准为1500元/人；对年度工作考核优秀的单位按人均1000元标准发放单项奖励性绩效工资，具体发放办法由各单位自行确定；对考核合格及以上等次的处职干部和内设科室主管，发放相应的岗位责任绩效工资。
（二）年度考核为合格等次及以上的，按照国家规定增加一级薪级工资，发放相应的岗位绩效工资；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等次的，对其诫勉谈话，限期改进，岗位绩效工资减半发放；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等次的，学校可以调整该受聘人员的岗位或者安排其离岗接受必要的培训后调整岗位。岗位变化后，应重新确定该受聘人员岗位工资待遇，并对其聘用合同作相应变更。受聘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同意调整岗位的，聘用单位有权按照规定的程序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
（三）不参加年度考核或考核不确定等次的，本年度不计算为竞聘较高等级岗位的任职年限，岗位绩效工资按学校和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七、工作要求
各分党委、党总支，各单位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科学安排。年度考核结束后，各党总支应于2020年1月6日前将《湖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见附件2）、《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等次汇总表》（见附件3）等材料报教师工作部、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人事科（行政楼416室）。 联系人：崔侃，联系电话：87943806，18672789867。
 
附件：1.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9年度教职工优秀等次控制
数（按15%比例计算）
2.湖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3.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等次汇总表
4.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聘用人员年度考核表
5.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聘用人员聘
期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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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2019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控制数                                     

	序号
	部门名称
	参加考核人数（不含处职干部）  
	优秀等次
控制数
	参加考核不定等次人员
	序号
	部门名称
	参加考核人数（不含处职干部）  
	优秀等次
控制数
	参加考核不
定等次人员

	1
	学校办公室（党委主体责任办公室）
	6
	1
	　
	21
	教师教育学院
	14
	2
	

	2
	纪委（监察处）
	5
	1
	　
	22
	继续教育学院
	11
	2
	

	3
	组织部（党校）、机关党委
	4
	1
	　
	23
	图书馆（档案馆、校史馆）
	46
	7
	

	4
	宣传部（精神文明办）、统战部
	5
	1
	　
	24
	信息化办公室
	3
	1
	

	5
	教师工作部、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
	9
	1
	
	25
	校区协调办公室
	5
	1
	

	6
	学工部（处）、人民武装部、团委
	9
	1
	　
	26
	期刊社（书刊发行公司）
	9
	1
	

	7
	综合治理与安全保卫部（处）
	7
	1
	
	27
	后勤集团（资产经营公司）
	36
	5
	

	8
	离退休工作部（处）
	8
	1
	　
	教学学院

	9
	工  会
	3
	1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4
	5
	王一

	10
	校友会（教育发展基金会）办公室
	2
	1
	　
	2
	教育科学学院
	43
	6
	彭元

	11
	发展规划与建设处
	5
	1
	
	3
	文学院
	58
	9
	廖航

	12
	教务处（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创新创业学院
	13
	2
	　
	4
	外国语学院
	72
	11
	钱晓琳、王尚彧

	13
	科研处
	3
	1
	　
	5
	数学与经济学院
	62
	9
	王聪

	14
	研究生处（学科建设办公室）
	3
	1
	　
	6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72
	11
	陈曦

	15
	质量评估处
	3
	1
	　
	7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48
	7
	

	16
	招生就业处
	8
	1
	　
	8
	计算机学院
	72
	11
	段艳、肖沫晔

	17
	国际交流合作处（国际学院）、港澳台办公室
	2
	1
	　
	9
	管理学院
	76
	11
	王颖、夏春秋、席中刚

	18
	财务处
	16
	2
	徐菲、赵颖　
	10
	艺术学院
	82
	12
	娄冬、骆夏君、聂刚刚

	19
	审计处
	3
	1
	
	11
	体育学院
	49
	7
	

	20
	资产管理处（招投标中心）
	9
	1
	　
	12
	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
	45
	7
	池家飞

	注：优秀等次控制数暂按参加考核人数的15%比例确定。



附件2
湖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      年度）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    治
面    貌
	
	单  位
	

	岗    位
名    称
	
	岗  位
等  级
	
	受聘现岗
位 时 间
	

	岗位职责
	






	个
人
总
结
	

























	个
人
总
结
	



签名：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
评 语 和
考核等次
建    议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考核
工作领导
小组意见
	



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本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考核单位
负 责 人
集体研究
等次确定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未确定等
次或不参
加考核情
况 说 明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附件3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等次汇总表

单位名称（签章）：
	序号
	姓名
	考核等次
	岗位类别                                                                                                                                                            （管理、专技、工勤）
	备注

	　
	　
	　
	　
	　

	　
	　
	　
	　
	　

	
	
	
	
	

	
	
	
	
	

	
	
	
	
	

	
	
	
	
	

	　
	　
	　
	　
	　

	　
	　
	　
	　
	　

	　
	　
	　
	　
	　

	　
	　
	　
	　
	　

	　
	　
	　
	　
	　

	
	
	
	
	

	
	
	
	
	

	
	
	
	
	

	　
	　
	　
	　
	　

	　
	　
	　
	　
	　



说明：考核等次按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顺序排列。

附件4
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聘用人员年度考核表
（     年度）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政 治
面 貌
	

	单位及
职务
	
	部 门
	
	专 业
	

	岗 位
名 称
	
	岗 位
等 级
	
	任现职
时  间
	

	个
人
总
结
	



	个
人
总
结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评语 和考核
等次建议
	 





         
         签名：                      年     月    日

	民主量化
测评分
	

	单位领导集中量  化
测评分
	
	综合分
	
	考核  等次
	

	学校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上级主管
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和三级岗位聘用人员聘期考核表
（20   年 — 20   年）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单位及
职务
	
	部门
	
	专业
	

	岗位
名称
	
	岗位
等级
	
	任现职
时  间
	

	个
人
总
结
	

	个
人
总
结
	












             


                      签名：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评 语 和
考核等次建    议
	






                     签名：                年     月    日

	民主量化
测 评 分
	

	单位领
导集中
量  化
测评分
	
	综合分
	
	考核
等次
	

	事业单位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9年度中层干部考核工作方案

为做好2019年度中层干部考核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考核对象
全校中层干部
二、考核内容
年度考核以岗位职责、年度工作目标为依据，以服务对象评价和群众评议为基础，从政治表现、履职情况、工作实绩和党风廉政等方面进行考核。
三、考核等次和优秀比例
中层干部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中层正职“优秀”等次根据所在单位年度工作考核是否为“优秀”等次确定，年度工作考核优秀单位控制数为9个，其中：教学学院3个，非教学单位6个。中层副职“优秀”等次比例按中层副职总数的15%左右掌握。
四、考核程序
（一）撰写述职述廉材料。中层干部需撰写2019年度述职述廉报告，内容应包括政治表现、履职情况、工作实绩、党风廉政情况、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篇幅控制在1500字左右。
（二）述职测评及推优方式
1.中层正职。教学学院党组织书记、院长在本单位教职工大会上进行述职汇报和测评，具体时间由各学院和考核小组商定。非教学单位中层正职述职汇报和测评按照《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非教学单位年度工作考核办法》执行，时间另行通知。
2.中层副职。中层副职在本单位进行述职汇报和测评。根据测评情况，分类产生“优秀”等次推荐人选，其中：教学学院中层副职由教务处，科研处，学工部、团委结合测评结果及平时掌握情况，采取分类排序方式，按30%的比例确定“优秀”等次推荐人选。机关党委所属各支部的中层副职按副职总数30%的比例确定“优秀”等次推荐人选，机关党委所属各支部可向机关党委推荐1名中层副职“优秀”等次人选。离退休工作部、继续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图书馆和后勤集团分别按30%的比例确定本单位“优秀”等次推荐人选。组织部汇总中层副职“优秀”等次推荐人选后，提交党委常委会会议审定。
（三）确定考核等次。中层正职考核等次由校党委根据年度工作考核排名及党风廉政建设考评情况研究确定。中层副职考核“优秀”等次人员由校党委按15%左右的比例在推荐人选中确定。
（四）公示。考核等次确定后，进行公示（公示期5日）。公示结束后，正式行文。
五、其他说明
（一）挂职锻炼、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人员考核，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二）受处理处分干部影响期内年度考核，参照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受处理处分干部教育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鄂组通〔2018〕19号）有关规定执行。
(三）职务晋升不满一年的管理岗位干部（截止时间2020年1月，以任职文件中的任职时间为准），原则上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六、考核结果的使用
中层干部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的，按学校有关规定发放相应奖励性绩效工资。
七、工作要求
各分党委、党总支，机关党委所属各支部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科学安排。除非教学单位中层正职述职汇报和测评时间另行通知外，其他各类人员考核需在1月5日前完成，相关单位需在1月6日前将“优秀”等次推荐人选和中层干部2019年度述职述廉报告（含电子版）经本单位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审签后报送组织部（行政楼409室），中层干部年度考核登记表统一交人事处存档。
联系人：熊寅墨，联系电话：87943843。


附件：1.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9年度考核民主测评表
2.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9年度教学学院中层干部履职
尽责考核工作安排
	附件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9年度教学学院中层干部履职尽责考核工作安排

	教学学院
	考核小组成员
	考核时间

	马克思主义学院
	组长：黄  颂  成员：田恒平  余文静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教育科学学院
	组长：许邦官  成员：周  忠  章  倩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文学院
	组长：郑  军  成员：何京敏  简红莲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外国语学院
	组长：张国秀  成员：何京敏  简红莲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数学与经济学院
	组长: 夏  力  成员：田恒平  余文静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组长：刘  昕  成员：肖  明  熊  亚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组长：黄  颂  成员：周  忠  章  倩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计算机学院
	组长：胡  兴  成员：肖  明  熊  亚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管理学院
	组长：柯美录  成员：肖  明  熊  亚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艺术学院
	组长：刘  昕  成员：周  忠  章  倩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体育学院
	组长: 夏  力  成员：周  忠  章  倩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
	组长：许邦官  成员：何京敏  简红莲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5日



	附件2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9年度考核民主测评表

	姓名
	职务/职称
	测评意见
	备注

	
	
	好
	较好
	一般
	差
	

	
	
	
	
	
	
	

	
	
	
	
	
	
	

	
	
	
	
	
	
	

	
	
	
	
	
	
	

	
	
	
	
	
	
	

	
	
	
	
	
	
	

	注：请在相应的栏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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